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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七题：机械及工业装置的折旧免税额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在《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３９Ｅ条）下机

械及工业装置的折旧免税额，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行政长官于本年七月十三日的行政长官答问会上回答本人的

质询时表示，香港按地域来征税，当任何资产或经济活动离开香港，便有

不同的处理方法，不能与区域性税制相违背，当局可否详细解释该说法； 
 

（二） 为何港商在内地投资的商业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资本开支能享有折

旧免税额，但在内地设置的机械或工业装置则未能享有同样的安排； 
 

（三） 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复本

人的质询时表示，政府认为税务局在执行第３９Ｅ条时，是符合法律要求，

并且有案例支持，该意见是否由律政司提出；若是，详情为何，以及第３

９Ｅ条可否适用于非避税的情况；若否，有否就此事征询律政司的意见，

以及详情为何；除税务上诉委员会的案例外，有否其他相关的法庭案例；

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四） 鉴于根据现行税务原则，在计算应课税收入或利润时，纳税人可

申请扣除「为赚取应评税利润而付出的开支费用」，港商使用在内地的机

械或工业装置而获得的相关利润均被视为本港的应课税利润，在同一原则

下，为何港商不能就相关的机械或装置享有折旧免税额； 
 

（五） 鉴于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一九九二年修订第３９Ｅ条后，税务局

当时没有将港商将其机器设备供内地的外判加工商免费使用的安排，解读

为等同「租约」使用，亦没有限制该等港商就有关的设备享有折旧免税额，

而有关情况一直维持至数年前，税务局才突然改变解读「租约」的定义，

撤回已批出的折旧免税额及向有关企业追收税项，税务局突然改变立场的

原因为何；自二○○○年起，每年税务局撤回原本已批出折旧免税额的宗

数和所涉及的税款为何（以表列出）； 
 



（六） 鉴于当局曾表示，放宽第３９Ｅ条的反避税条文限制，执行上存

在实质困难及可能导致避税漏洞，当局就其他性质的国际经贸活动征税时

有否遇到执行上的困难和避税漏洞；若有，当局如何解决该等困难，以及

可否以类似方法解决就放宽第３９Ｅ条时遇到的实质困难；若否，原因为

何； 
 

（七） 鉴于当局表示，放宽第３９Ｅ条所订的限制会在执行上存在实质

困难，会否具体解释实质困难的详情，以及有否证据支持该说法；若有证

据，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八） 鉴于有业内人士指出，税务局以执行困难为理据而违背第３９Ｅ

条的立法原意，作出对非避税人士不公平的征税安排，政府有否评估现时

是否存在该等不公平的情况；若有评估，结果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二）及（四） 正如我们于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回复林大辉

议员的书面质询中指出，《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旨在限制纳税人透过各

种方式以机械或工业装置租赁安排来达致避税目的，商业建筑物或构筑物

的资本开支并不受第３９Ｅ条的限制。 
 

  事实上，港商若要就在内地投资的商业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资本开支在

香港申领折旧免税额，必须符合两项先决条件：（１）有关的内地商业建

筑物或构筑物并没有构成港商在内地的常设机构（例如内地厂房及办公室

等便不符合资格），否则，该等建筑物或构筑物的资本开支便应按内地税

例予以处理；（２）有关的内地商业建筑物或构筑物是为产生香港的应课

税利润而建构的。基于上述两项先决条件，符合资格就内地的商业建筑物

或构筑物的资本开支申领香港折旧免税额的个案为数极少。 
 

  此外，在「进料加工」模式下，有关的内地企业属独立法人，其使用

有关机器或工业装置的直接用途是制造出售予港商或其他买家的产品，以

产生内地企业的利润。根据地域来源作为征税的原则，该内地企业的利润

因源于内地，所以不须缴付香港利得税。根据相同原则，于内地从事「进

料加工」的港资企业只是从事买卖货品的贸易活动，所以只会就其进行的

贸易活动所产生的应课税利润缴纳香港利得税，而不会因应上述内地企业

的利润而缴付香港利得税，亦不会获扣减为生产内地企业利润而招致的有

关折旧免税额。 
 

 



（三）及（八） 正如我们在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复林大辉议员

的书面质询中指出，税务上诉委员会在个案编号Ｄ６１／０８ （２４ 

ＩＲＢＲＤ １８４） 的判词中指出，第３９Ｅ条的条文本身无规定须

具有「避税目的」才能引用。而该上诉个案是由律政司委派的大律师代表

税务局局长出席聆讯。这说明税务局在执行第３９Ｅ条时，是符合法律要

求，并且有案例支持。 
 

  除了税务上诉委员会的案例外，没有关于第３９Ｅ条的相关法庭案

例。 
 

（五） 「租约」的定义早于一九八六年订立第３９Ｅ条时，已写进在该

条文内。税务局是依照有关法例条文执法。至于税务局于二○○六年更新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１５号》，主要是在指引内加入详细的解说

和例子，使其更贴近现实及符合法庭案例原则，并没有改变「租约」的定

义。由于税务局一般采用「先评后核」的机制来进行评税工作，如税务局

其后证实纳税人并不符合有关折旧免税额的申领资格，税务局便会向有关

人士或公司进行补加评税和追收利得税。税务局没有记录该等补加评税的

数据。 
 

（六） 我们会因应国际经贸活动的发展，以及行业转型及运作模式更新

等改变而不时检讨香港的税制。在制订和修改税例时，我们会因应在执行

上可能出现的漏洞或滥用情况而订定相关的反避税条文。事实上，第３９

Ｅ条反避税条文，正正是因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避税安排而订立。 
 

（七） 正如我们于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及十一月四日回复林大辉议

员的书面质询中指出，放宽有关限制会牵涉很多实质困难，包括这些在内

地使用的机械或工业装置是否产生应在香港课税的利润、是否只用作制造

售给有关港商的货品、有否曾被转售、制成品是否全数售予港商，以及是

否已被其他人申索了有关的折旧免税额等。虽然《税务条例》规定纳税人

有举证责任，但有关装置在境外由其他人士使用，而该等人士多属境外独

立法人企业，税务局难以向其查核有关装置的真确用途，更无法定权力要

求境外企业提供任何证明文件。另外，税务局在审查个案时，曾发现有纳

税人的确认信与事实不符，两地企业的财务报告亦有矛盾。因此，税务局

认为不能够单凭纳税人提出的证据或财务报告，来解决监管上的实质困

难。若放宽有关限制，该反避税条文容易出现缺口，导致税收延误或流失，

并产生大量有争议的个案。  

完 

 


